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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體說明 

Q1：文化部對藝文振興補助的整體措施？ 

文化部（以下簡稱本部）為促進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後國內藝

文產業及藝文活動發展，爰依《文化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

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訂定「文化部辦理受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影響後藝文振興計畫補助作業須知」，在推動文化平權

的精神下，以「培育及開拓藝文人口」及「活絡偏鄉藝文發展」為目

標，辦理有關「傳統藝術」、「視覺、表演藝術與流行音樂」、「博物館、

地方文化館與社區營造」等類型之補助，鼓勵藝文團體至全國偏鄉地

區之場館、表演空間等巡演；或讓偏鄉地區的藝文團體有機會至國內

各地方演出，促進國內整體藝文活動發展。 

 

Q2：文化部對藝文振興補助的類別有那些？ 

本次藝文振興計畫補助主要為三大類型，包括「傳統藝術」、「視覺、

表演藝術與流行音樂」、「博物館、地方文化館與社區營造」，各類型

下分為不同補助類別。在「傳統藝術」方面分為「傳統表演藝術振興

活動」、「傳統工藝與保存技術推廣活動」、「戲曲復萌」及「戲曲經典

作品巡演」四種；在「視覺、表演藝術與流行音樂」方面分為「藝術

振興發展」、「流行音樂振興發展」二種；另外在「博物館、地方文化

館與社區營造」方面，將委由本部所屬國立新竹、彰化、臺南及臺東

生活美學館辦理，相關補助資訊將另行公告。 

 

Q3：我想參與藝文振興計畫，但不符合補助作業須知的類別 

除本須知外，本部另有其他各類型常態性補助作業要點可供民眾申請，

凡符合該補助作業要點的精神與規範，並有助於國內整體藝文發展者，

皆可在該等補助作業要點公告期間內，向受理單位提出申請。相關資

訊，請至本部獎補助資訊網查詢。 

 

Q4：民間團體的定義為何? 

民間團體指經主管機關立案之團體、非營利組織、社會福利機構及財

團法人，但政治團體不在補助之列。例如：依人民團體法立案之社會

團體、職業團體及依民法設立登記之財團法人，或依合作社法、儲蓄

互助法及工會法設立之合作社、儲蓄互助社及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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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是否有規定哪些範圍為「偏遠地區」？ 

本須知係扣合本部推動文化平權的精神下推動，所謂「文化平權」，

目的在透過各項計畫及活動的辦理來弭平文化落差，讓民眾不因地域

關係而影響近用文化的權利，爰本須知所指偏鄉或偏遠地區是以藝文

資源相對較為匱乏地區為主。 

 

Q6：申請計畫需要準備哪些資料？ 

依據本須知第四點規定，申請計畫應準備資料包含如下： 

1. 封面、申請表及提案計畫書(參考格式可至本部獎補助資訊網本要

點專區下載)。 

2. 相關證明文件： 

(1)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以公函方式向本部申請。 

(2)民間團體：應檢附立案或登記證明等相關證明文件(影本)、個資

同意書(計畫書綜合資料表所列之負責人、聯絡人)(格式可至本

部獎補助資訊網本要點專區下載)。 

3.其他文件： 

(1)若申請「傳統表演藝術振興活動」及「傳統工藝與保存技術推

廣活動」者，應檢附經《文化資產保存法》登錄認定之證書、

或結業藝生證書、傳統匠師資格審查通過相關文件(皆為影本)

及委託書(倘委託辦理者)。 

(2)申請「戲曲復萌」及「戲曲經典作品巡演」者，應檢附演出場

地同意書或相關證明文件。 

(3)過往曾獲藝文類別相關獎項入圍之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4)其他經本部指定之文件(必要時，由本部另行公告)。 

 

Q7：我可以同時申請多項計畫嗎？ 

可同時申請多項計畫類別，惟考量申請單位的執行能量，並鼓勵藝文

團體共同參與，申請單位各計畫類別，以補助 1個計畫為限。 

 

Q8：如果申請計畫同時獲不同單位補助？ 

基於政府資源公平分配原則，同一提案計畫若已獲本部、本部附屬機

關(構)、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行政法人國家表演中心、文

化內容策進院、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補助者，本部將不再重覆補

助。惟若先後申請單位同一計畫同時獲前述單位補助，應主動向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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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核定單位提出說明並放棄，若經查受補助單位確實重複取得補助

款，本部將主動取消補助並追回撥付之款項。 

 

Q9：補助經費只能辦理藝文活動嗎？可以用在藝文場館修繕？ 

本須知係以「培育及開拓藝文人口」及「活絡偏鄉藝文發展」為目標，

透過各類藝文活動的辦理，讓民眾能就近參與各項活動，故經費只能

用於經常門項目，有關藝文場館的修繕屬於資本門費用，不在補助範

圍內。 

 

Q10：獲得補助後，請款時需要注意什麼？ 

申請單位接獲核定補助函後，即可向受理單位請領補助款項。核定補

助函除載明核定補助外，其餘應注意事項亦將一併列出。請款時，縣

市政府請依「中央各機關對地方政府計畫型補助款之撥款原則」辦理；

民間團體、法人、文化藝術事業機構等，原則分二期款撥付，應檢附

收據、獲補助之修正計畫書或成果報告書等資料向本部申請。其餘依

各類別計畫應檢附資料，請詳閱核定補助函之說明。 

 

Q11：如果我因執行補助計畫而購置所需之軟硬體設備，能否核銷經

費？ 

本計畫可補助執行計畫所需之經費項目等經常性支出，但不包括：購

置金額在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之資本門設備；餐敘（餐盒不在此限）；

一般性聯誼或慰勞性活動；獎金（品）、紀念品及禮品等；網站建置

及電腦週邊設備、軟體；土地取得(含租賃)、建築物新(興)建費用；館

藏文物、展演設備購置；辦公室庶務性設備、維修及基本營運（租金、

水電費、通訊及網路等）；販售商品製作；出差雜費及行政管理費用

支出等。 

 

Q12：申請計畫可以有販售行為的活動嗎？ 

可辦理各項販售行為的活動，惟補助計畫如果有販售門票或周邊商品

行為，其總收入應扣除計畫必要支出後，賸餘款依本部補助比例辦理

繳回。 

 

Q13：如果之後疫情變嚴重或受到其他嚴重傳染病影響，造成申請的

計畫無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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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計畫遇天然災害、流行疾病疫情或其他特殊因素無法如期完成，

且不可歸責於補助單位者，應向計畫核定單位申請變更計畫，原則以

一次為限。但若遇計畫必須停止部分或全部內容時，獲補助單位應立

即通知計畫核定單位，經同意後才可以辦理計畫終止並結算費用。 

若計畫執行期間因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發布措施導致無法執行計畫，本

部或受本部委任之機關(構)得主動終止計畫，獲補助單位則就已執行

之補助款項進行結算並結案。 

 

二、各類別說明 

【「傳統表演藝術振興活動」與「傳統工藝與保存技術推廣活動」】 

Q1：「傳統表演藝術振興活動」與「傳統工藝與保存技術推廣活動」

計畫類別之申請者資格為何？ 

有關「傳統表演藝術振興活動」與「傳統工藝與保存技術推廣活動」

受理單位是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該計畫類別受理之對象有二，一為直

轄市、縣(市)政府、二為經中央認定之保存者或經認證之結業藝生、

傳統匠師委託之團體，資格說明如下： 

1.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由各直轄市、縣(市)主導規劃辦理，並請

整合納入轄屬無形文化資產、文化資產保存技術保存者。 

2. 國內立案之民間團體： 

(1) 經中央認定之保存團體。 

(2) 經中央認定之保存者所委託之立案民間團體。 

(3) 傳習結業藝生(含重要傳統表演藝術、重要傳統工藝、重要口述

傳統、重要傳統知識與實踐)所委託之立案民間團體。 

(4) 傳統匠師所委託之立案民間團體。 

 

Q2：經中央認定之個人保存者是否能夠申請補助？ 

振興活動之推展需由多元領域群策群力，為擴大振興方案執行質量與

能量、且避免造成個人稅賦壓力，爰經中央認定之個人保存者（非團

體）欲申請振興補助計畫，請委託立案之民間團體向文化部文化資產

局申請，並依照本須知第肆點規定備齊相關文件資料。 

 

Q3：經縣(市)政府認定之保存者是否能夠申請補助？ 

應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統整納入規劃，各直轄市、縣(市)針對轄屬



5 
 

無形文化資產、文化資產保存技術保存者整合提出具亮點性計畫。 

 

Q4：「傳統表演藝術振興活動」與「傳統工藝與保存技術推廣活動」

的計畫審查重點？ 

申請單位構思執行計畫時，可思考「可培育及開拓無形文化資產參與、

欣賞人口」、「具活絡偏鄉無形文化資產發展」、「有助於無形文化資產

保存者提升營運能量」、「計畫內容具可行性及預期效益」、「經費合理

性」、「資料完整性及妥適性」等方向。 

 

Q5：「傳統表演藝術振興活動」與「傳統工藝與保存技術推廣活動」

的計畫有無申請經費上限規定？ 

申請單位請依振興規模及實際需求提報申請補助經費，文化部文化資

產局將依提報內容進行審查。 

 

【「戲曲復萌」、「戲曲經典作品巡演」】 

Q6：「戲曲經典作品巡演」是否限於傳統表演藝術團隊？一般表演團

隊可申請嗎？ 

國內立案之民間團體均可提出申請，惟演出內容應為「傳統經典劇目」

或「戲曲跨界之實驗性作品」，計畫目標為「培育及開拓藝文人口」

及「活絡偏鄉藝文發展」。過往曾獲藝文類別相關獎項入圍之國內立

案民間團體，將列為優先考量。 

 

Q7：「戲曲復萌」、「戲曲經典作品巡演」是否有限制申請劇種？  

劇種不限，人戲、偶戲均可提出申請，包含歌仔戲、布袋戲、京劇、

崑曲、北管戲、南管戲、客家戲等各傳統戲曲劇種。 

 

Q8：「戲曲復萌」、「戲曲經典作品巡演」是否一定要傳統戲？實驗或

跨界之戲曲可申請嗎？ 

均可提出申請。提案申請劇目可為傳統經典劇目，或以戲曲傳統表演

美學及劇場特質為創作核心，具備實驗特質或採用多元跨界藝術型式

演出。 

 

Q9：「戲曲復萌計畫」、「戲曲經典作品巡演」補助額度最高為多少？ 

補助額度將視提案計畫內容與規模，由本部或受本部委任之機關（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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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集相關學者專家、實務界人士及機關代表五至七人組成審查小組，

以書面或召開會議方式進行審議。 

 

Q10：「戲曲復萌計畫」、「戲曲經典作品巡演」如有售票，其收入需要

繳回嗎？ 

若有售票，其收入應扣除演出製作相關必要支出後，依比例辦理繳回。

如售票收入扣除演出製作相關必要支出後，無剩餘款，則無須繳回。 

 

【藝術振興發展】 

Q11：表演藝術類型辦理藝術振興發展計畫之對象資格為何?可申請

補助哪些項目? 

配合本部推動文化平權，以「培育及開拓藝文人口」及「活絡偏鄉藝

文發展」為計畫目標者，均可於公告期間內提出申請。 

1.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只要符合下列項目其中之一者，得提出申

請補助： 

(1) 綜合型展演：辦理大型匯演或藝術祭/藝術節等活動，拓展藝文

欣賞人口。 

(2) 偏鄉藝文發展：整合及支持在地藝術團隊、藝文工作者，充實

及提升在地藝文能量之藝文展演。 

(3) 軟體帶動硬體：於活化再利用空間辦理藝術展示或演出。 

2. 國內立案之法人、民間團體、文化藝術事業機構：辦理偏遠地區中

等以下學校或社福機構之表演藝術巡迴演出。 

 

Q12：視覺藝術之藝術節或展覽等，得否申請「綜合型展演」、「偏鄉

藝文發展」、「軟體帶動硬體」項目？ 

可以。凡提案計畫符合「藝術振興發展」之補助項目，且申請單位為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者，均可依本須知提出申請。 

 

Q13：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申請藝術振興發展計畫之「綜合型

展演」項目，內容為何? 

大型匯演或藝術祭/藝術節，指多元、整合性表演藝術展演，藉由舉辦

大型且具有主題性聯合演出帶動民間活力，鼓勵民眾踴躍參與藝文展

演，以拓展藝文欣賞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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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4：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申請藝術振興發展計畫之「偏鄉藝

文發展」項目，內容為何? 

整合及支持在地藝術團隊、藝文工作者，藉由表演藝術多元呈現，增

進偏鄉民眾與校園莘莘學子普遍參與藝文活動機會，均衡城鄉藝文差

距，活絡地方文化蓬勃發展。 

 

Q15：國內立案之法人、民間團體、文化藝術事業機構提出申請藝術

振興發展計畫之「偏鄉地區中等以下學校或社福機構之表演藝

術巡迴演出」項目，內容為何? 

舉辦表演藝術巡迴演出活動，提供藝文資源有限的偏遠地區青少年或

社會福利機構，讓藝術文化推展得以落實、扎根，讓藝文欣賞、人文

藝術教育得以深入地方基層、學校。 

 

【流行音樂振興發展】 

Q16：申請者資格及流行音樂類適用補助項目範圍為何？ 

依據本須知第二點規定，說明如下： 

1. 申請單位： 

(1) 直轄市、縣(市)政府：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

及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各直轄市及縣(市)財力分級表」編列地

方配合款，並納入預算辦理。 

(2) 國內立案之法人、民間團體：我國設立登記或立案之法人、非

法人團體或負責人具我國國籍之商號。 

2. 補助項目： 

(1) 以拓展流行音樂欣賞人口為目標，辦理流行音樂創作分享會、

講唱會、流行音樂影片播映及講座、及創作比賽。 

(2)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之活動項目，應以縣市政府主導，提

供公有空間，協同民間團體辦理為原則。 

 

Q17：如果補助計畫有販售行為，其收入需要繳回嗎？ 

補助計畫如果有販售門票或周邊商品行為，其總收入應扣除計畫必要

支出後，賸餘款依本部補助比例辦理繳回。 

 

Q18：如果我辦理流行音樂展演活動，卻因疫情取消演出，是否有相

關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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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國際疫情仍然險峻，仍要做好完善之各項防疫準備，若遇疫情升

溫而導致原規劃活動必須取消，因應措施如下： 

1. 如計畫遇天然災害、流行疾病疫情或其他特殊因素而無法如期執

行完畢者，且不可歸責於獲補助單位者，應向計畫核定單位申請變

更計畫，原則以一次為限。 

2. 倘發生不可抗力之事故或獲補助單位不被歸責之事由，停止部分

或全部計畫內容之執行時，獲補助單位應即通知本部，經本部同意

後始得終止。獲補助單位應續提供計畫終止前完成之工作成果報

告，本部將依規定結算費用，並撥付或收回溢領補助款項。 

3. 計畫執行期間若因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發布措施導致無法執行計畫，

本部或受本部委任之機關(構)得主動終止計畫，獲補助單位得就已

執行之部分或全部補助款項辦理核銷並結案。 

 

【博物館、地方文化館與社區營造振興發展】 

Q19：如果我想參與博物館、地方文化館與社區營造振興發展的補助，

應該如何申請？ 

本類型由本部委任之國立新竹、彰化、臺南及臺東生活美學館公告之

參展補助計畫辦理。申請期程及方式預計至遲於 110年 2月底前，公

告於各館官方網站。 

 


